

江海委办〔2012〕25号


关于建立区政协委员重要建议“直通车”制度的意见

各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，区直各单位，各直属机构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今年市委召开的全市政协工作会议精神，充分发挥政协委员民主监督、参政议政的作用，进一步为政协委员重要建议提供畅通、快捷的平台，更好地推进我区民主政治建设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，根据《中共江门市委办公室 江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江门市政协办公室关于建立市政协委员重要建议“直通车”制度的意见》（江办发﹝2012﹞15号）文件要求，经区委、区政府和区政协同意，现就建立区政协委员重要建议“直通车”制度提出以下意见。请各单位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区政协委员的重要建议，是指区政协全体会议闭会期间，区政协委员依据政协章程，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事务，对法律和法规的实施，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贯彻执行的情况，对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，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需要当地党委、政府领导予以重视和解决的意见、批评和建议。

二、“直通车”是指区政协委员的重要建议送交党委、政府领导的快速通道。通过“直通车”方式，区政协委员提出的重要建议迅速送达区党政领导，并由区党政领导亲自批示办理。

三、办理区政协委员重要建议的程序和办法。

（一）区政协委员向党委、政府领导提出重要建议和反映的情况应具体真实，有理有据，提出的建议可操作性较强，行文简洁并签署本人姓名和有效的联系方式。

（二）区政协委员通过“直通车”提出的建议，统一由区政协提案联谊委员会负责收集和审核。区政协提案联谊委员会对收集的建议进行初审，提出意见送副秘书长审核，最后由秘书长审定，并送主席和有关副主席阅知。区政协从收到建议到审核完成，不超过5个工作日。

（三）经审核同意以“直通车”形式报送的重要建议，通过带有“政协委员‘直通车’”字样的专用信封，送区委办公室、区政府办公室登记，3个工作日内，直送区党政领导阅处。

（四）经区党政领导批示的重要建议，由区委办公室、区政府办公室交有关部门办理，并负责跟踪督办。各承办单位一般应在接到建议之日起，半个月内将办结情况书面回复交办单位，由交办单位呈批区领导审定后答复委员，并抄送区政协办公室。对区政协委员提出的重要建议，承办单位能马上解决的，要马上解决；确因条件限制暂时解决不了的，要积极创造条件解决，不能无故拖延；半个月内无法答复的，经报批示的党政领导同意，可延期至1个月内答复，或以阶段性办理情况方式及时向委员反馈。

四、区政协委员因重大事项提出约见区委、区政府领导同志，由区政协办公室联系区委办公室、区政府办公室，原则上由分管的领导同志接待。区领导同志约见区政协委员，由区政协办公室负责联系落实。

五、工作和居住在我区的省政协委员、市政协委员所提出的关于我区事务的重要建议，按上述程序和办法办理。

六、要高度重视政协委员重要建议“直通车”工作。各级、各部门对“直通车”重要建议，要安排专人负责承办，认真研究、解决和答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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